再读《热爱生命》有感
一本好书能够在任何时候给人以力量。而这句话，来形容杰克•伦敦的《热爱生命》，再恰当也不过了。
我也记不得读过它多少遍了，但每次的再读，都像拜见一位老友，带给我新的感动。每一次合上书页，我的眼前好像都能再现那个在顽强的身影：“只要生命的火在他濒死的肉体内闪烁，复燃，他就拼命向前爬行。是生命，他肉体包裹着的生命，不愿熄灭，牵引着他向前挣扎。” ，“灵魂和肉体比肩而行，但是它们貌合神离，维系它们的只是一根蛛丝。”……
反复咀嚼，每一次我都能被语言的伟大震撼。试想一下，想象我就是那个被无情抛进原始的荒芜中的无辜人，身无长物，伤痕累累。当一切文明的理性已无法挽救我的生命的时候，我是否会像主人公一样找到并坚持对生命的坚持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放弃，，如果我等不到机会来临的那一刻，也许就会像许多人一样，黯淡了生命的光辉。但是我的眼前还浮现着“他”，“他”不是圣人，也不是别人，“他”是我们所有人内心都一直存在的信条——热爱生命，“他”也是我们奋斗挣扎的执念。能否成功，能否生存，都不是确定的事情，但不管结果如何，只要记住，每向前跨出一步，就离希望近了一分，即使是最终倒在了奋斗的路上，也要一直保持拼搏的姿势，去奋斗，不放弃，希望就不会消失，热爱生命也就是这么简单——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；奋斗不止，生命不息。 
    初读此书时，我曾想起这样一段话：“我们赞美那些视死如归、舍生取义的人，是因为他们热爱别人的生命；我们讴歌那些坚强不屈、永不放弃的人，更因为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。生命无价，因为活着，活着就是最大的享受，最大的幸福。我们每个活着的人，又有什么理由抱怨命运的不公，生活的困苦，又有什么理由不振奋起来，让自己、让亲人、让所有人更好的活着呢？” 转瞬之间，几年过去，在又经历过几年工作的历练，又体验着生命带给我的喜怒哀乐之后，虽然不能说成长改变了多少，但是生命中的小美好和点点小事，甚至些许苦恼，都在无时无刻地带给我生命的可贵，也以不同的方式提醒我，让我热爱生命。的确，我们崇尚自由，但生命并不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，即使只是在自己的家庭里，自己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都牵动着很多人的心。一个生命的自我放弃，肯定会给周边的人带来伤害。有多少人在同如影随形的死神勇敢的搏斗，又有多少人在小心的计划着自己屈指可数的时光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断自己的生命里程，更有人肆无忌惮的夺去别人生存的权利。生命的话题，在今天竟多了无尽的嗟叹和感伤。那些漠视生命的人，在热爱生命的“他”面前，该会何等的无地自容啊！ 
[bookmark: _GoBack]不论生命的形式如何，属于自己还是他人，都是可宝贵的。热爱生命，珍惜生命，这也是生存的最基本要求。就像文章开篇的那首小诗所写的： 
这就是生命中唯一的财富， 
活过并经历痛苦； 
能做到这一点也就不错， 
即使输掉了最后的赌注。 
